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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培育優秀原住民族學校運動人才執行計畫 

115年培訓選手遴選注意事項 

一、 遴選資格： 

(一) 申請人設籍臺灣地區，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

等學校在學學籍，並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為限。 

(二) 各級學校學生，近一年參加國際及國內全中運、全國錦標

賽等正式比賽等，在個人項目獲前六名之優異成績表現為

佳。 

二、 實施期程：每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三、 遴選培訓人數為 160名。 

四、 申請流程： 

(一) 第一階段為資料審查，欲申請者請至

「https://forms.gle/LBJ4YFS1nQn3rc9X9」填寫表單，開

放申請期間至 115年 3月 9日(星期一)止，逾時恕無法受

理，審查通過者屆時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參賽成績影本、

及個資授權同意書等相關資料，參加第 2階段分區說明會；

歷年度培訓選手，亦須填寫表單，更新學籍資訊、教練及相

關賽事成績。 

(二) 第 2階段分區面試時間將另行以函文通知，預定地區如下： 

mailto:kate1120177@ntsu.edu.tw)，申請自即日起至106.05.02
mailto:kate1120177@ntsu.edu.tw)，申請自即日起至106.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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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 2 3 4 5 

日期 3/12(四)上午 3/13(五)上午 3/16(一) 3/17(二) 
3/18(三) 

上午、下午 

地區 臺中 高雄 臺東 花蓮 桃園 

備註：曾獲本計畫培訓連續 1年以上之選手，無需參加第 2階段分區面

試；另未通過第 1階段資料審查者恕不另行通知。 

五、 培訓期間 

第 1期為每年度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第 2期為每年度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並搭配進退場機制會議，6個月為 1期進

行培訓及考核。 

六、 相關補助 

入選為正式培訓選手者，計畫安排健康檢測、運動防護、心理

諮詢以及營養費與課業輔導費之補助。 

(一) 營養費與課業輔導費支援，搭配培訓期間分為 2 期撥付，

營養費為補充選手的營養，補助營養費，高中階段選手每

期為 27,000元，國中小階段選手每期為 18,000 元；課業

輔導費部分為支給授課老師，每期補助 12堂課程，授課

老師加強培訓選手的學科課程(依選手每學期的修業課程

或考試科目為主)，申請課業輔導費的選手須提供課業輔

導日誌、學業成績或該堂課考試成績。 

(二) 健康檢查計畫支援，針對入選計畫的優秀原住民族運動人

才，執行包含生理生化檢測、超音波(心臟超音波、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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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檢測、運動心電圖及營養教育指導等等，以上檢測

屆時須選手之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填寫體檢同意書繳交；期

能強化選手健康管理知識，讓選手注意身體型態變化，積

極地促進選手健康養成。 

(三) 運動心理技能計畫支援，執行培訓選手心理特質檢測及評

估，使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人才與教練瞭解心理素質對於

競技比賽的重要性、更能知覺自己的心理狀態變化、與教

練習得心理技能，並能應用於實際情境，自我掌控心理狀

態、將心理技能課表融入一般訓練課程等。 

(四) 運動表現與能力檢測計畫支援，針對優秀且具潛力的原住

民族運動選手，進行全身性肌力特質檢測及各種人體測量

學指標量測，依照運動項目、年齡、性別為區分標準能力

趨勢，協助教練級選手了解本身的肌肉特性，提供各專項

教練選手選才之運動能力、身體素質方面之數據參考。 

(五) 運動防護計畫支援，檢測包含運動防護之功能評估與矯正

運動指導、預防運動傷害的功能性運動之指導與教育；藉

由功能性動作評估與篩檢，協助選手找到易造成運動傷害

的危險因子，依據檢測結果提供功能性動作改善與指導建

議，並定期追蹤有運動傷害之選手接受適當的復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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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輔導訪視，訪視委員不定時至學校或賽事會場，訪視選手

及教練的訓練狀況。 

七、核定 

培訓確定名單由遴選委員會會議決定之，並於送運動部核定

後，函知各學校。 



115年度培育優秀原住民族學校運動人才執行計畫申請資料 

選手基本資料 

選手姓名  身分證字號  

族別  生日(西元年月日)  

身高  體重  

運動種類(12項)  量級/項目  

電子郵件地址  連絡電話  

從事專項訓練年資  

就讀學校縣市  就讀學校(全名)  

就讀年級  學校電話  

原鄉地區  族語認證  

族語名稱  族語級別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連絡人電話  

教練或協助報名老師資訊 

指導教練姓名  服務學校/職稱  

指導教練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專任運動教練證照  專任運動教練級別  

近年參賽成績(前 6名) 

賽 事 名 稱 1  參 賽 項 目 /量 級  

名 次  獎 狀 日 期  

賽 事 名 稱 2  參 賽 項 目 /量 級  

名 次  獎 狀 日 期  

賽 事 名 稱 3  參 賽 項 目 /量 級  

名 次  獎 狀 日 期  

 

報名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LBJ4YFS1nQn3rc9X9 

 



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應向您告知下列

事項，請您詳閱： 

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本校為辦理『運動部培育優秀原住民族學校運動人才』執行計畫作業，向 台端蒐集個人

資料，提供本校用於人事管理(002)，以供本校辦理『運動部培育優秀原住民族學校運動人

才』計畫及其他運動部相關執行計畫作業事宜進行資料處理及行政事務等相關作業。 

二、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如下 

 C001  辨識個人者。例如：姓名、住家電話號碼、行動電話、通訊及戶籍地址、相

片、電子郵遞地址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 

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例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 C011  個人描述。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等。 

 C012  身體描述。例如：身高、體重、血型等。 

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例如：職業疾病、安全、意外紀錄等 

 C072  受訓紀錄。例如：必須之訓練與已接受之訓練等。 

 C111  健康紀錄。例如：醫療報告、治療與診斷紀錄、檢驗結果、身心障礙種類、等

級、有效期間、身心障礙手冊證號及聯絡人等。 

 C113  種族或血統來源。例如：原住民族別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或本校因

執行行政相關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及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國內外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三)對象：本校、依法有調查權機關及主管行政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

以特約限制之： 

(一)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 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請求為之。 

五、相關資料本校僅使用於『培育優秀原住民族運動人才』計畫及其他運動部相關執行計畫業

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 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

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訓練、協助及相關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參與相關計畫業務事

宜。 

六、本告知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本人已了解上述告知事項特此簽名同意 

 

簽署人: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未成年父母或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立同意書時間: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